
國立屏東大學學生學雜等費退費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學

生

自

填

欄 

學生姓名 

（請親簽） 
 

身分證 

字號 
 

聯絡電話 

（手機）              （H） 

學制：□博士班 □碩士班 □學士班   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班別 

      □夜碩士班 □暑碩士班 □夜學士班    學號 

戶名(限學生本人) 

郵局、銀行擇一填寫： 

□郵局局號                  帳號 

□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，帳號： 

郵局、臺銀、合庫等免扣手續費，其他金融機構扣手續費30元 
 

申

請

事

由 

退費原因□休學 □退學 □畢業 

辦理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退費 

□註冊日(含)前 學雜費等全額退費 

□註冊日之次日起至上課(開學)日之前一日 學費(含學

雜費基數、學分學雜費)退2/3，其餘全退 

□註冊(上課)日(含)後未逾學期1/3 學雜費等退2/3 

□逾學期1/3未逾2/3學雜費等退1/3 

□逾學期2/3 學雜費等不予退費 

□重覆繳交(或溢繳)學雜費 

承辦單位 

註冊組 

進修教學組 

(承辦單位核章) 

 

 

 

 

 

 

□退選學分數：_______ 

□停開課退學分數：        

學生加退選確定後再退選者，不退費。 

承辦單位 

課務組 

進修教學組 

(承辦單位核章) 

 

 

□溢繳琴房費  □音樂指導費 承辦單位 

音欒學系 

(承辦單位核章) 

 

 

退

費 

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

學費 元 雜費 元 

學雜費基數 元 學分費 元 

學分學雜費(夜學士) 元 學生團體保險費 元 

音欒指導費 元 琴房維護費 元 

合計                  元 

附    

註 

一、學生退、休學退費日期之計算，以其申請退、休學之日期為準。 

二、辦理退費應檢附有關收據正本，存摺影本。 

三、請憑本申請表辦理退費手續，經各單位審核後，本表送出納組。 

四、學生退、休學之退費，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辦理。 

出納組 出納組組長 總務長 主計室 

    

 


